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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8703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继续对秦山一期核电站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的通

知(财税[2006]119号 2006年9月4日)浙江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

局，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： 经国务院批准，

现将秦山一期核电站的增值税政策通知如下： 一、对秦山一

期核电站自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生产销售的电力产

品，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，返还比例为已入库税款

的50%，返还的增值税作为资本公积。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

育费附加照章征收。 二、具体操作办法仍由财政部驻浙江省

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按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中国人民

银行关于税制改革后对某些企业实行“先征后返”有关预算

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［94］财预字第55号）的有

关规定办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